
○○有限公司因銷售國外渡假村會員卡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05.17. （九十）公處字第067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5月17日

被處分人：○○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右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銷售國外渡假村會員卡時，利用交易上之優勢地位，不當

　　陳述或隱匿渡假村實際情形及會員卡優惠價格等重要事實，另要求交

　　易相對人預付定金或同意購買後始能審閱契約，並且妨礙交易相對人

　　自由決定是否解約或維持交易等行為，核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

三、處新臺幣九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據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下稱「消基會」）臺中分會函轉民眾申訴資

　　料，以及民眾等人來函檢舉，略以：彼等接獲被處分人以電話邀約方

　　式，聲稱彼等已抽中大獎、幸運中選，或只要參加說明會，即可獲贈

　　旅遊行程為由，要求攜伴參加說明會並領獎；再於旅遊說明會中以一

　　對一緊迫釘人之長時間煩擾方式，強行推銷國外渡假村會員卡，並就

　　渡假村之實際狀況、會員卡之增值轉售等作不當之陳述，在彼等疲憊

　　不堪之際，迫使簽訂契約。嗣後彼等要求解約退款，卻遭被處分人拒

　　絕，或稱須繳付違約金始得為之。

二、案經本會於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以消基會臺中分會所提供申訴人名單

　　（簽約客戶）為調查母體，進行問卷調查，其結果摘要如次：

（一）對於被處分人之邀請參加旅遊說明會方式：

　　　一００％簽約客戶表示，被處分人係以電話通知方式邀請其參加旅

　　　遊說明會。

（二）對於被處分人之電話邀請內容及告知之訊息（可複選）：

　　　一００％簽約客戶表示，被處分人於電邀其參加說明會時，確曾告

　　　知有關「贈品」訊息；並未有宣稱「中獎」之情形。

（三）對於被處分人在說明會當時表示，「僅有當日」可享限額優惠價格

　　　部分：

　　　八十六％簽約客戶表示，被處分人在說明會當時曾作如斯表示。

（四）對於被處分人是否曾陳述會員卡之出租、轉售以及增值等利益部分

　　　：

　　　一００％簽約客戶表示，被處分人確曾告知其所銷售之會員卡將來

　　　可享之出租、轉售及增值等利益。所告知內容包括：五年後被處分

　　　人可代為轉售、二年內保證會增值至七十或八十萬元、可和全球某

　　　聯盟所屬渡假村交換居所、會員卡日益增值價格會提高、具投資價



　　　值、增值快、轉售容易並可再享轉售利潤......等。

（五）對於被處分人是否表示其所銷售之渡假村會員卡的市場價值部分：

　　　七十九％簽約客戶表示，被處分人曾提及該會員卡目前的市場價值

　　　，有稱約介於新臺幣五十萬元至七十萬元之間、亦有稱與前一年度

　　　比較確有增值等。

（六）對於被處分人在與其簽約前未揭露之資訊項目部分：

　　　一００％簽約客戶表示，被處分人均未告知渡假村所在地國家的法

　　　令對外國人會員的權利保護內容及條件，以及解除契約的權利、期

　　　限及方式。

（七）對於審閱契約前，被處分人是否要求須先以現金、信用卡或本票等

　　　方式預付定金部分：

　　　八十六％簽約客戶表示，在審閱契約前，被處分人會要求須預付定

　　　金（給付金額有新臺幣四仟元至十八萬五仟元不等），其餘簽約客

　　　戶稱被處分人雖未要求給付定金後始能審閱契約，然有因審閱期間

　　　太短無法細審契約內容，或有未簽約不能審閱契約之情形。

（八）對於說明會歷時之時間部分：

　　　七十一％簽約客戶表示，說明會進行時間超過二點五個小時（其中

　　　有三十六％簽約客戶稱該說明會進行時間超過四點五個小時以上）

　　　。

（九）對於那些因素促成購買決定（可複選）：

　　　七十九％簽約客戶表示，係銷售人員強力促銷，致無法離去所致；

　　　五十七％簽約客戶表示，被處分人所提出之優惠價格（或價差）非

　　　常誘人所致。另，調查結果亦顯示，並無簽約客戶係基於「商品內

　　　容符合需要」之因素而購買會員卡。

（十）對於會後所得之獎品：

　　　六十四％簽約客戶確有得到獎品，惟仍有二十九％的客戶並未得到

　　　任何獎品。

三、為深入瞭解被處分人銷售國外渡假村會員卡之實際作業流程，以調查

　　被處分人是否為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本會爰派員以一般消費者身分

　　，參加被處分人於臺北市○○○路○○段○○號○○樓所舉辦之說明

　　會。經調查發現被處分人之銷售方式如后：

（一）在本會調查人員到達說明會場並經查證身分證件無誤後，由特定銷

　　　售人員事先填寫到場及離場時間，並帶領其至會場就坐，銷售人員

　　　宣稱須聽完該場說明會（約九十分鐘）後，始能領取贈品。

（二）說明會進行方式係先由一位銷售人員向所有在場消費者說明分時渡

　　　假概念與一般旅遊之異同後，隨即播放影片，介紹○○渡假村之設

　　　施及分時渡假交換組織。之後，則由銷售人員以一對一方式，個別

　　　說明渡假村會員之權利義務、會員卡之價格等。

（三）關於會員卡價格方面，銷售人員表示僅限當日現場參加推廣計畫，

　　　始可享有優惠價格；銷售人員並表示會員卡一定會增值，至增值空

　　　間則不一定。在本會調查人員表示須再考慮時，旋即有旅遊顧問或

　　　經理級人士前來遊說強調他日簽約將無法享有該優惠價格。

（四）本會調查人員於上洗手間時，銷售人員會陪同前往，並至門口守候



　　　。經觀察，當日最早離開會場之消費者時間為晚上十一時左右（即

　　　說明會已進行四小時）。另外，本會調查人員堅決表示須回家考慮

　　　，銷售人員始提供贈品，時間已是晚上十二時左右，而當時現場仍

　　　有三組消費者洽談中。全程銷售時間至少四小時以上。

四、被處分人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六日及九十年四月四日分別委任○君及○

　　君到會說明，略以：

（一）本公司係經街頭訪問或市調等方式取得客戶基本資料，再由其中篩

　　　選較合適之客戶，以電話邀約至該公司參加休閒旅遊說明會，並告

　　　知須於會場待滿九十分鐘，始能獲贈旅遊住宿券。惟倘客戶離去時

　　　間超過九十分鐘，亦僅記載九十分鐘。

（二）本公司知道前開邀約客戶方式為「消費者保護法」第二條所規範的

　　　「訪問買賣」型態；但這一、二年本公司都會參加○○展並設攤位

　　　，比較少用街頭訪問方式獲取消費者資料，此方式應該不算是「訪

　　　問買賣」型態。

（三）本公司電話邀約內容大致為：「我們看了您的問卷資料，知道您對

　　　旅遊有興趣，為了提昇旅遊優質文化，希望您來參加我們的說明會

　　　，會後將贈送您國外免費住宿券（假日證書），但機票、飲食費用

　　　自付」，絕未有勉強、誘使或告知中獎中選之情事。

（四）本公司所銷售之渡假村會員卡原價，係依房間設施等級及住宿人數

　　　不同，而區分為白金卡五十四萬元，銀卡四十七萬元，銅卡三十三

　　　萬元。另每種卡尚分為每年卡（一年一週）及隔年卡（二年一週）

　　　，目前此六種會員卡之推廣優惠價格如下：金（一）－四十三萬元

　　　、金（二）－二十八萬元、銀（一）－三十七萬元、銀（二）－二

　　　十五萬元、銅（一）－二十八萬元、銅（二）－十六萬元。合約上

　　　只載明「雙層獨棟或連棟別墅」、「單雙臥房」、「限定住宿人數

　　　」，至於渡假村設施，則會在說明會場上作解說。本公司所銷售之

　　　渡假村屬於五星級渡假村，可經「○○」（○○，即○○）交換其

　　　他亦屬於五星級之渡假村。

（五）本公司於銷售過程中會向消費者表示，只要符合推廣計畫之資格，

　　　則推廣優惠價格為依照原價打八折再去掉尾數，截至目前為止，只

　　　要當日簽約之客戶均享有推廣優惠價格，且因原價與優惠價格差距

　　　甚大，故尚無未享有優惠價格之客戶；而現場簽約客戶占參加旅遊

　　　說明會之客戶比率約為二成。

（六）本公司目前只經營銷售「○○渡假村」會員卡，每月之營業額約為

　　　一千餘萬元，其中很多會員係採分期付款方式繳交會費。本公司成

　　　立以來，會員人數約有二千餘人，實際上去過○○渡假村的會員約

　　　有五、六百人。

（七）本公司於上海、新加坡、臺北均設有銷售據點，各據點行銷手法均

　　　為一致，並無不同。

（八）本公司於八十九年十月間所舉辦之現場銷售說明會，通常歷時約二

　　　個半小時，倘有意願購買之客戶，則會歷時更久，惟最晚離去之時

　　　間均不逾晚上十一點；而本公司為服務客戶，確有銷售人員於客戶

　　　上洗手間時，於門外等候之情事。另因本公司所在之辦公大樓於晚



　　　上七點後會進行人員管制，倘遇巡邏人員不在一樓大門處，本公司

　　　銷售人員即會以刷卡方式讓客戶離去。

（九）由於渡假村加盟點的增加、渡假村設施的增修與精進等成本之提高

　　　，所以本公司自成立以來已將會員卡價格調漲三次，因此會向消費

　　　者表示，為免通貨膨脹，早買較划算。至於會員卡價格之調漲，係

　　　依據「○○渡假村俱樂部」派員來通知或傳真通知，本公司才會調

　　　漲價格。

（十）本公司未曾向消費者稱會員卡會有增值、轉售、出租或交換等利益

　　　，會員倘欲出售會員卡，由會員自己上網找買主，再請會員本人及

　　　新承購者至本公司辦理轉售手續，本公司將免費為新會員介紹本渡

　　　假村及會員權利義務等事項。而且本公司的會員卡採不記名方式，

　　　可轉讓給任何人使用（僅須另付二十九美元不等之代享費即可），

　　　由本公司代辦訂房手續一切事宜。

（十一）本公司為會員交換渡假村，目前成功率有百分之八十六以上，如

　　　有會員抱怨未交換成功，係因會員提出交換時間倉促、指定交換地

　　　點無彈性、指定渡假時間無彈性等。

（十二）本公司八十七年五月成立後約二、三個月，即將原本不允許會員

　　　解約的方式修改為允許會員七日內無條件解約。本公司業已糾正銷

　　　售人員作不實之陳述，但是仍會有銷售人員為爭取業績而不允許會

　　　員解約的情形，公司如果接到會員申訴電話，經查證屬實，即會處

　　　置該銷售人員及其直屬上司，現在已沒有類似情形了。

（十三）本公司僅提供契約書予有意願購買之客戶審閱，倘客戶無法當場

　　　簽立契約書，則不須支付任何代價，可簽立推廣計畫保留書以保留

　　　資格。

（十四）只要會員於簽約後七日內向本公司提出書面解約申請，本公司於

　　　收到後會聯絡會員親自或委任他人來辦理解約手續，且不收取任何

　　　費用，原款奉回；若是已超過簽約後七日才來申請解約的情形，本

　　　公司會希望以變通方式，請會員換購其他較便宜的會員卡別。

（十五）至於會員於簽約後七日內要求解約，本公司卻仍收取違約金乙節

　　　，雖本公司在說明會場上未告訴會員解約時須負擔此違約費用，但

　　　因為會員若以信用卡方式付款，刷退時信用卡處理中心要收手續費

　　　二．五％，我們爰請會員負擔此項費用；但如果會員係以現金支付

　　　會員卡款項，則本公司會無條件退款。

（十六）對於會員○君及○君親赴○○渡假村後，附照片及當初簽約時本

　　　公司所附的「會員保證書」，向本公司反映不當陳述渡假村實際情

　　　形一案，本公司認為他們所指的缺失應只是小細節，因為他們非新

　　　加入會員（即已簽約超過七日），且已享受會員權利，本公司爰只

　　　去函道歉，並提供免費機票、食宿，請其再去一次○○島，檢視先

　　　前的缺失是否已改進，但他們不接受，堅持解約，最後決定換購「

　　　○○」。

（十七）本公司成立之時，消費者對於分時渡假概念尚不清楚，所以本公

　　　司與消費者簽訂合約書時，會附給消費者一紙「會員保證書」；但

　　　因本公司的法律顧問認為與會員簽立的合約書即是保證，且合約書



　　　上已註明以臺北地方法院為處理糾紛法院，所以這一、二年已取消

　　　附給會員此保證書了。

（十八）提供本公司街頭問卷資料，以及本公司曾使用之「會員合約書」

　　　（八十九年二月前使用之版本、八十九年二月至十月使用之版本、

　　　八十九年十一月以後使用之版本）各乙份為證。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事業不得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或顯失公平行為。所謂「欺罔」，即以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

　　誤之方法，致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而所謂「顯失公平」，則指對交

　　易相對人為不當壓抑，亦即妨礙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易及交易

　　條款。例如強迫或煩擾交易相對人，即以干擾、糾纏或造成厭煩等方

　　式促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另，對交易相對人濫用優勢地位，如強

　　迫交易相對人接受不公平交易條件，亦屬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之行

　　為。

二、查被處分人銷售模式可分為三個階段：先以贈送旅遊券等說詞，誘使

　　消費者參加旅遊說明會；其次，在說明會中，以錄影帶及相關文宣資

　　料介紹○○渡假村及分時渡假權產品後，即對有興趣之消費者進行計

　　劃性促銷；最後，使消費者給付定金或簽訂信用卡授權付款契約，並

　　簽立會籍申請合約書。茲就被處分人銷售國外渡假村會員卡手段之違

　　法理由說明如下：

（一）關於被處分人未為應有的渡假村基本資訊揭露，且不當陳述渡假村

　　　實際狀況，欺罔消費者與其交易乙節：

　　　查被處分人所銷售之產品，為位於中國大陸之「○○渡假村俱樂部

　　　」會員卡，其渡假地非臺灣本島或附近離島，為民眾乘坐大眾運輸

　　　系統所便利可及之地，消費者僅能依被處分人於旅遊說明會現場，

　　　所提供之錄影帶、書面簡介及銷售人員的口頭陳述，概括構建所購

　　　買產品之輪廓，實已居於交易資訊相對弱勢之地位；是以，若被處

　　　分人隱瞞事實，而未為適當的資訊揭露在先，且復以不當陳述所銷

　　　售之渡假村實際狀況在後，而誤使消費者信以為真，並與之交易，

　　　將涉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依據消基會臺中分會函轉民

　　　眾○君及○君申訴內容，被處分人係以提供與渡假村實際情形不符

　　　的錄影帶、書面簡介及口頭陳述，再輔以附上「會員保證書」上所

　　　載「本渡假村已全部竣工，島上設施與實景拍攝之影片及目錄上所

　　　刊載之設備，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有不實之欺矇會員情事，本渡

　　　假村絕對依會員承購價負責買回」條款，獲取消費者之信賴，而與

　　　之交易。然俟○君等前往該渡假村，始發現該渡假村之實際情形與

　　　被處分人所提供之書面或口頭宣稱為「五星級標準」等，幾不相符

　　　，且相距甚遠（如牆壁嚴重龜裂、廚房藏污納垢、交通不便等），

　　　此有○君等提供之實景照片及被處分人所提供之國外渡假村錄影帶

　　　及書面簡介相較為證。嗣經○君等向被處分人反映，被處分人並於

　　　復函中坦承將依據渠等所提供之相片進行修繕清潔。據上，足顯被

　　　處分人係以其優越之交易地位，為明知事實卻不當陳述渡假村實際

　　　情形之行為，致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該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二）關於被處分人不當宣稱優惠價格，誘使消費者與其交易乙節：

　　　據本會問卷調查結果及被處分人九十年四月四日到會陳述紀錄，被

　　　處分人於電話邀請消費者參加說明會時，係以贈送國外渡假村免費

　　　住宿券等贈品為由，對於實際係為銷售分時渡假村會員卡之目的，

　　　則多未予揭露，致消費者係於無預期交易心理下參與被處分人之促

　　　銷活動，實處於相對弱勢之交易地位。復查被處分人旋於說明會現

　　　場，對消費者宣稱有價格優惠之「推廣會員」資格，僅限當日簽約

　　　客戶才能享有；惟事實上，該優惠資格每個消費者均得享有，此由

　　　被處分人所檢附之各場次簽約客戶名單均享優惠價格、本會同仁實

　　　地調查結果，以及被處分人到會陳述紀錄自承「本公司到目前為止

　　　，只要當日簽約之客戶均完全享有推廣會員之優惠價，而因為原價

　　　與推廣價差異頗大，故無未享有優惠價之客戶」可稽。足見被處分

　　　人係使消費者在無預期心理下參與會員卡促銷活動，並利用消費者

　　　之輕率、無經驗，誘以虛擬或不確實之「推廣會員」可享鉅額價差

　　　等引人錯誤之銷售手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構成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三）關於被處分人妨礙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易乙節：

　　1.查被處分人所銷售之國外渡假村會員卡價格不菲（原價三十三萬元

　　　至五十四萬元間；推廣會員優惠價在十六萬元至四十三萬元間），

　　　在消費者相較於被處分人對於國外渡假村分時渡假權產品內容，完

　　　全處於資訊不對稱之地位上，倘被處分人要求消費者於簽約前，須

　　　支付價金方得審閱契約，則將構陷消費者於更不利之交易地位。依

　　　據本會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八十六％的簽約客戶確曾應被處分人要

　　　求支付定金（四千元至十八萬五千元不等），始能審閱契約；或未

　　　決定簽約者，則不能審閱契約。而被處分人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六日

　　　到會陳述時，亦坦承僅提供契約書予有意願購買之客戶審閱。足見

　　　被處分人確係利用其在交易資訊上之優勢地位，先誘以當日簽約享

　　　有優惠價格，次再剝奪消費者無條件充分審視契約之權利。

　　2.據上，被處分人係居於資訊優勢之地位，且利用不正當之方法剝奪

　　　消費者充分審閱契約之權利，則被處分人倘又以其他干援或要求對

　　　價方式，妨礙消費者行使正當權利，則亦將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顯失公平行為。案據民眾申訴內容、本會問卷調查結果，以及被

　　　處分人所提供其與消費者協調解約糾紛等資料發現，被處分人確有

　　　函復消費者拒絕與之解約、或要求換購其他會員卡別、或要求支付

　　　新臺幣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或要求支付一０％至五０％比例之刷

　　　卡金或全額卡費之違約金，方可解約等干擾妨礙消費者行使正當權

　　　利之事實。此可由檢舉人○君、○君、○君、○君、○君、○君、

　　　○君等，於被處分人所稱合理期間內以書面提出解約要求，卻仍受

　　　被處分人要求支付數額不等之違約金並簽署制式「取消合約申請書

　　　」、或要求換購其他會員卡別、或函復稱倘未依期繳款將依約沒入

　　　已付款項等實際案例可稽。足證居於資訊優勢地位之被處分人在未

　　　給予消費者無條件審視契約之權利下，卻再以前開不正當之干擾手



　　　段，妨礙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解約或維持交易，此等行為已該

　　　當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雖被處分人到會陳述時辯稱解約所收取

　　　之款項非違約金，而係指請會員自行吸收之二．五％刷退卡手續費

　　　，然查其實際向消費者所收取之金額與其所辯稱刷退卡手續費金額

　　　，實有相當之差距，且被處分人亦坦承於說明會現場上並未告知消

　　　費者以信用卡刷退時，須另行負擔費用，顯見被處分人前開卸責辯

　　　駁未干擾妨礙交易相對人行使正當權利之詞，洵不足採。

　　3.綜前所述，被處分人利用交易上之優勢地位，要求交易相對人預付

　　　定金或同意購買後始能審閱契約，再以不正當之干擾方式，妨礙交

　　　易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解約或維持交易等行為，業已構成為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三、關於被處分人是否以「中獎或幸運中選」等不當陳述，誘使消費者參

　　加說明會乙節，按銷售業者實際未辦理贈獎或抽獎活動，即不得以中

　　獎、幸運中選等類似射倖性贈獎之陳述，以招徠消費者與之交易，否

　　則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虞。觀本案部分檢舉人雖稱被處分人係

　　以其中獎或其為經篩選出之幸運者等類似射倖性說詞，誘使檢舉人參

　　加被處分人舉辦之說明會，惟查被處分人在其街頭問卷資料上即註明

　　「了解您的休閒品質嗎﹖......○○島聯合廣告試用活動回執聯....

　　..我們將會從中篩選出符合參加我們這次休閒旅遊聯合試用活動的人

　　選，本次活動將贈送精美禮物......」等文字，確已明示消費者填妥

　　問卷後，將由被處分人篩選參加說明會，並可獲致贈品。再查本會所

　　作問卷調查結果得知，被處分人於電訪邀約時，確亦告知相關贈品訊

　　息；次據本會現場調查亦發現，無論簽約與否，被處分人皆於說明會

　　後贈送禮品予當日參加說明會之消費者。準此，被處分人此種確實贈

　　送禮品，以招徠消費者參加說明會之方式，係屬一般商業行銷手法，

　　尚難謂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欺罔行為。

四、關於被處分人是否不當陳述其所銷售之○○渡假村會員卡將來可享出

　　租、轉售及增值等利益乙節，依據本會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百

　　簽約客戶指稱，檢舉人於產品說明會上曾表示其會員卡將來可享出租

　　、轉售及增值等利益，惟依據本會現場調查報告指出，被處分人於說

　　明會場上雖有宣稱該會員卡之前述利益，惟並未刻意誇大，致引人錯

　　誤。且被處分人亦供稱：該會員卡之價格確因渡假村加盟點的增加

　　（即可與經由「○○」《○○，即○○》交換其他渡假村使用權之選

　　擇機會增加）及設備精進、修繕等成本之提高而調漲；該會員卡因

　　採不記名方式使用，會員可將該會員卡出租給他人使用；會員亦可

　　循上網等途徑轉售其會員卡。綜上所述，尚難據以認定被處分人對於

　　所銷售之會員卡之出租、轉售及增值等利益有「不當」之陳述，而構

　　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欺罔行為。

五、至於被處分人是否以長時間緊迫釘人方式，迫使消費者與其交易乙節

　　，經本會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七十一％的簽約客戶稱說明會進行時

　　間超過二點五個小時以上，其中更有高達三十六％的簽約客戶表示該

　　說明會之進行超過四點五個小時以上。惟依據本會現場調查發現，被

　　處分人確實在說明會開始前，即已告知消費者須聽完說明會（約九十



　　分鐘）後，始能領取贈品，惟倘對於所銷售之產品有興趣，則可能歷

　　時更久。因此，長時間交易或為消費者無法決定是否購買，抑或為進

　　一步詢問產品詳細內容等因素所致，尚無具體事證證明被處分人有強

　　制消費者不得離去之顯失公平行為。

六、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銷售國外渡假村會員卡時，利用交易上之優勢

　　地位，不當陳述或隱匿渡假村實際情形及會員卡優惠價格等重要事實

　　，另要求交易相對人預付定金或同意購買後始能審閱契約，並且干擾

　　妨礙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解約或維持交易，核其前開行為，同屬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行為動機，市場規模及其行為對交易秩序之

　　危害程度等因素，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十七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